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减之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或“保荐机构”）作为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山集团”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

关文件的要求，对丰山集团进行持续督导。 

经丰山集团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丰山集团预计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 9,660 万元到 11,060

万元，同比减少 69.60%到 79.69%；预计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 10,750

万元到 11,660 万元，同比减少 79.58%到 86.32%。2020 年 1 月 21 日，丰山集团

依据相关规定就上述业绩预减情况进行了信息披露（公告编号：2020-00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规定，保荐机构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至 1 月 23 日对丰山集团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知悉丰山集团业绩下滑的情况后，立刻对公司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

通过高管访谈、财务数据分析等方式对行业环境、公司停产复产情况、公司目前

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研究，对公司业绩下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二、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由于丰山集团所在园区唯一集中供热公司对蒸汽管网全线进行安全检修并

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停止对外供热，公司原药合成车间自 2019 年 4 月 18 日开始

临时停产，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恢复生产，停产时间超过 6 个月，使得公司销



售收入下降，停产损失增加。同时，停产期间，公司开展安全、环保整治提升，

安全、环保整治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公司应根据所处行业发展趋势以及自身发展目标，合理调整经营策略，进一

步加强经营管理，防范相关经营风险。对于公司利润下滑的情况，公司应当做好

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四、是否存在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除上述 2019 年业绩预减情形外，本次保荐机构现场检查未发现其他应向中

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其他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保荐机构持续督导专项现场检查工作过程中，公司相关人员及其他中介机构

给予了积极配合。 

六、本次现场检查结论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减主要是由于公司所在园区的唯一集

中供热公司对蒸汽管网全线进行安全检修并停止供热，导致公司原药合成车间阶

段性停产，目前公司原药合成车间已经复产，公司生产经营恢复正常。对于公司

未来的经营情况，保荐机构将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进行持续关注和督导，并督

促上市公司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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